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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7-2-474-001

殷某桢诉北京某智能科技公司等人格权侵权案

——经人工智能技术处理的声音受声音权益保护的认定

关键词：民事 声音保护 声音权益 AI生成声音 可识别性 利益衡量

基本案情

原告殷某桢系配音演员，2023年5月，殷某桢发现他人利用其配音制作的作

品在多个知名APP广泛流传。经声音筛选和溯源，发现上述作品中的声音来自于

被告一北京某智能科技公司（以下简称某智能公司）运营的平台中的文本转语

音产品。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殷某桢曾接受被告二某（北京）文化传媒

公司（以下简称某文化公司）的委托录制录音制品，被告二某文化公司为录音

制品的著作权人。2019年5月10日，被告二某文化公司与被告三某软件（中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软件公司）签订《数据授权使用协议》，约定被告二

某文化公司将包括殷某桢案涉录音制品在内的录音数据提供给被告三某软件公

司，被告二某文化公司向被告三某软件公司提供了非由殷某桢本人签字的《数

据授权书》。被告三某软件公司仅以殷某桢录制的一部录音制品作为素材，采

用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处理，生成了案涉文本转语音产品，并在被告四上海某

网络科技公司（以下简称某网络公司）运营的云服务平台对外出售。被告一某

智能公司与被告五北京某科技发展公司（以下简称某科技公司）签订在线服务

买卖合同，由被告五某科技公司向被告三某软件公司下单采购，其中包括了案

涉文本转语音产品。被告一某智能公司采取应用程序接口形式，在未经技术处

理的情况下，直接调取并生成文本转语音产品在其平台中使用。平台显示案涉

声音播放量为3256728530次。

殷某桢诉称，被诉行为已经严重侵犯其声音权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一某

智能公司、被告三某软件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赔礼道歉，五被告应当赔偿殷某

桢经济损失人民币500000元（币种下同）、精神损失100000元。一审审理过程

中，被告一某智能公司、被告三某软件公司下架了案涉文本转语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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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庭审中，经当庭勘验，现场使用案涉文本转语音产品进行文本转语音

的操作，获得的AI声音（以下称案涉AI声音）与殷某桢的音色、语调、发音风

格等具有高度一致性。

北京互联网法院于2024年4月23日作出（2023）京0491民初12142号民事判

决：一、被告北京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被告某软件（中国）有限公司自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殷某桢书面赔礼道歉；二、被告某（北京）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被告某软件（中国）有限公司连带赔偿原告殷某桢经济损失人

民币250000元；三、驳回原告殷某桢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未提

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有三：一是殷某桢声音权益是否包括经人工智能处理

的声音；二是案涉对殷某桢声音的使用是否取得合法授权；三是被诉行为是否

构成侵权以及如构成侵权，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其一，殷某桢声音权益包括由人工智能合成的声音。《民法典》第一千零

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

定。”据此，对于声音权益的保护，参照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以具有可识

别性作为法律保护的前提条件。自然人声音的可识别性是指在他人反复多次或

长期聆听的基础上，通过该声音特征能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而经人工智能技术

处理后的声音是否落入自然人声音权益保护范围，关键在于通过该声音是否仍

能识别出该特定自然人。利用人工智能合成的声音，如果能使一般社会公众或

者相关领域的公众根据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关联到该自然人，可以认定

为具有可识别性。本案中，因被告三某软件公司系仅使用殷某桢个人声音开发

案涉文本转语音产品，而且经当庭勘验，该AI声音与殷某桢的音色、语调、发

音风格等具有高度一致性，能够引起一般人产生与殷某桢有关的思想或感情活

动，能够将该声音联系到殷某桢本人，进而识别出殷某桢的主体身份。因此

，案涉AI声音属于殷某桢的声音权益。

其二，案涉对殷某桢声音的使用是否取得合法授权。被告二某文化公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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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制品享有著作权等权利，但不包括授权他人对殷某桢声音进行AI化使用的

权利。根据已查明事实，《数据授权书》并非殷某桢本人签署，因此，被告二

与被告三某软件公司签订协议，在未经殷某桢本人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授权被

告三某软件公司AI化使用原告声音的行为无合法权利来源。因此，被告二、被

告三的被诉使用行为未获得殷某桢的合法授权。

其三，五被告的被诉行为构成对殷某桢声音权益的侵害，应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被告二某文化公司、被告三某软件公司未经殷某桢许可AI化并使用了

案涉声音，构成对殷某桢声音权益的侵犯，其侵权行为造成了殷某桢声音权益

受损的后果，应承担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被告一某智能公司、被告四某网络

公司、被告五某科技公司主观上不存在过错，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于殷某

桢请求被告一某智能公司、被告三某软件公司书面赔礼道歉依法予以支持。此

外，殷某桢并未举证证明被诉侵权行为给其精神利益造成严重损害，因此，对

其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处理后的声音，一般社会公众或者一定范围内的公众根

据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能够识别出特定自然人的，则该声音属于自然人的

声音权益。未经自然人许可使用经人工智能技术处理的声音，构成对自然人声

音权益的侵权。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95条、第1000条、第1019条、第1023条

一审：北京互联网法院（2023）京0491民初12142号民事判决书（2024年

4月23日）


